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達成集團 

TAK SING ALLIANCE HOLDINGS LIMITED 
（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） 

(股份編號 : 00126) 

 

授出股份認購權 

 

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﹝「聯交所」﹞證券上市規則﹝「上市規

則」﹞第 17.06A 條刊發。 

 

達成集團﹝「本公司」﹞董事會﹝「董事會」﹞謹此宣佈，於 2012 年 4 月 24

日（「 授 出 日 期 」），本 公 司 根 據 於 2005 年 10 月 10 日 採 納 之 購 股 權 計

劃，向 若 干 人 士（「 承 授 人 」）授 出 股份認購權（「 購 股 權 」），以 供 認 購

本 公 司 股 本 中 合 共 10,800,000 股 普 通 股 份 ， 每 股 股 份 面 值 0.1 港 元

（「 股 份 」），惟 須 待 彼 等 接 納 後，方 可 作 實。授 出 之 購 股 權 詳 細 如 下 ： 

 

授 出 日 期  ： 2012 年 4 月 24 日  

   

購 股 權 之 行 使 價  ： 每 股 股 份 0.71 港 元  

   

購 股 權 之 數 目  ： 10,800,000 份 購 股 權，每 份 購 股 權 賦 予 承

授 人 認 購 一 股 股 份  

 

股 份 於 授 出 購 股 權 當 日 之

收 市 價  

 

：  每 股 股 份 0.69 港 元  



 

購 股 權 可 行 使 期 限  ： 購 股 權 將 於 承 受 人 接 納 所 授 出 購 股 權 後

5 年 結 束 時 失 效 。  

 

 

授 予 /表 現 條 件  

 

 

:   購 股 權 之 授 予 須 待 達 成 各 要 約 的 函 件 所

載 之 若 干 表 現 目 標 方 可 作 實 。  

 

授 出 購 股 權 之 行 使 價 為 下 列 各 項 中 之 較 高 者 (i)在 授 出 日 期 在 聯 交 所

每 日 報 價 表 所 列 收 市 價 每 股 股 份 0.69 港 元 ； (ii)在 緊 接 授 出 日 期 前 五

個 營 業 日 在 聯 交 所 每 日 報 價 表 所 列 平 均 收 市 價 每 股 股 份 0.71 港 元 ；

及 (i ii)每 股 股 份 面 值 0.1 港 元 。  

 

當 承 授 人 接 納 提 呈 之 購 股 權，須 支 付 1 港 元 作 代 價。在 授 出 購 股 權 當

中 5,000,000 份 購 股 權 是 向 董 事 授 出 ， 因 而 涉 及 認 購 總 數 5,000,000

股 股 份 ， 有 關 詳 情 載 列 如 下 ：  

 

董 事 姓 名   授 出 購 股 權 數 目  

吳 恩 光 先 生   3,000,000 

馬 鴻 銘 先 生   2,000,000 

 

向 上 述 董 事 授 出 購 股 權 已 根 據 上 市 規 則 第 17.04(1)條 獲 本 公 司 獨 立 非

執 行 董 事 批 准 。 除 上 文 披 露 外 ,概 無 承 授 人 為 本 公 司 董 事 、 最 高 行 政

人 員 或 主 要 股 東 或 彼 等 各 自 聯 繫 人 士 （ 定 義 見 上 市 規 則 ）。  

 

承董事會命 

達成集團 

公司秘書 
吳恩光 

 

 

 

香港，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

 

 

於本公告刊發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馬介璋先生、馬介欽先生、吳恩光先生、馬鴻銘先生及    

袁偉文先生; 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勞明智先生、盧文傑先生及黃思競先生。 


